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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大學部學生修讀必修課程，皆須隨原班級上課，

但重補修之學生不在此限。大學部必修課程每班學生人數以 75 人為原則，若修課人數

過多，則由任課教師自行決定彈性調整修課上限人數或申請至大教室上課。 

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一般學期中重補修必修課程，除下表所列與光機電與材料學士學位學

程之對應課程外，皆須於本系修課。 

機械系原課程名稱 學分數 光機電材對應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 

微積分(一) 3 微積分(一) 3 

微積分(二) 3 微積分(二) 3 

基礎物理(一) 3 基礎物理(一) 3 

基礎物理(二) 3 基礎物理(二) 3 

基礎物理實驗(一) 1 基礎物理實驗(一) 1 

基礎物理實驗(二) 1 基礎物理實驗(二) 1 

機械材料 3 材料學(一) 3 

工程數學(一) 3 工程數學 3 

靜材力學 3 材料力學 3 

應用化學 3 應用化學 3 

第三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習專業選修課程，以本系所開之選修課程為限。 

第四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至校外修習課程以一般大學所開設之對應課程為限。 

第五條 本系暑修所開之必修課程限重補修學生修習，若本系未開之暑修課程經系主任同意後，

方可至外校或外系修習對應之課程。 

第六條   除上述之規定外，如有因年度課程規劃調整或其他特殊狀況時，得經系務會議決議後辦

理。 

第七條   本規定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，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